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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东阳光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公司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事项的问询函的回复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广东东阳光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2月26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监管一部《关于对广东东阳光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事项的问询函》（上证公

函【2019】0289号）（以下简称“《问询函》” ），对公司控股子公司宜昌东阳光长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东阳光药” ）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问询，详情请见公司于2019年2月27日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发布的《东阳光科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公司购买资产暨关联

交易事项的问询函的公告》。

现根据《问询函》的要求，就相关事项进行回复并公告如下：

1.�公告显示，本次交易以收益法评估，请补充披露拟受让标的（27项仿制药产品相关权利）的账面

价值和评估增值情况，并请说明公司对各产品未来营业收入、成本、费用、利润的预计情况，业绩增长率、

折现率等重大参数和假设的依据和合理性，以及交易估值是否充分考虑了无法取得药品批文的风险。

回复：

一、账面价值及评估增值情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无形资产名称和内容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评估增值情况

1 恩替卡韦片 1,165.94 1,923.09 757.15

2 恩他卡朋片 684.15 723.81 39.66

3 奥氮平口崩片 846.31 716.33 -129.98

4 奥氮平片 1,905.68 18,320.19 16,414.51

5 氨氯地平片 733.28 884.95 151.67

6 阿奇霉素片 2,911.55 2,911.58 0.03

7 瑞舒伐他汀钙片 1,561.82 5,925.54 4,363.72

8 西地那非片 1,088.98 24,192.96 23,103.98

9 艾司西酞普兰片 1,009.57 7,414.81 6,405.24

10 非布司他片 705.91 2,757.63 2,051.72

11 阿立哌唑片 1,163.45 8,822.03 7,658.58

12 替格瑞洛片 1,166.65 8,061.74 6,895.09

13 利格列汀片 643.56 864.32 220.76

14 利格列汀二甲双胍片 861.56 743.92 -117.64

15 西格列汀片 875.59 1,041.30 165.71

16 西格列汀二甲双胍片 758.99 908.48 149.49

17 度洛西汀肠溶胶囊 694.91 4,197.93 3,503.02

18 他达拉非片 734.64 3,269.04 2,534.40

19 利伐沙班片 1,112.25 4,141.36 3,029.11

20 索利那新片 456.16 150.42 -305.74

21 阿立哌唑口崩片 694.91 19,144.06 18,449.15

22 阿格列汀片 335.38 662.62 327.24

23 阿哌沙班片 1,444.75 19.05 -1,425.70

24 磷丙替诺福韦片 705.05 342.13 -362.92

25 阿托伐他汀钙片 1,033.78 9,934.64 8,900.86

26 琥珀酸美托洛尔缓释片 659.49 14,008.89 13,349.40

27 氯吡格雷片 920.29 20,560.64 19,640.35

合计 26,874.60 162,643.46 135,768.86

二、各假设依据及其合理性

1．营业收入预测

根据同类产品已有销售量对27个品种的药品分别按照销售单价及销售量进行预测。

a）销售量

根据IMS数据库中同类产品于国内市场在2015年至2017年的销售数据，测算出其复合增长率基数，

结合各类药品所属细分市场环境、上市时间、适应症人群等因素，以2017年市场容量作为基数，以调整后

的复核增长率确定预测未来年度市场总量，考虑治疗技术、预防医学发展情况，预测年度复核增长率呈下

降趋势，其中，在产品10年寿命周期内的后五年，其复合增长率为前5年的50%。

在市场容量的基础上，收集目前细分市场中原研厂家、通过一致性评价厂家等竞争者情况，第一年上

市以较低的市场占有率进入市场，通过市场营销手段，前5年市场占有率逐年提高，在预测期的后5年，考

虑市场竞争加剧等因素，市场占有率呈逐年下降的趋势。

b）销售单价

第一年上市单价，符合2018年12月6日4+7城市带量采购预中标结果范围的药品，按照预中标金额确

定上市单价；在4+7城市带量采购范围外的药品，参照原研厂家单价、通过一致性评价厂家最近中标价的

基础上，考虑市场化竞争策略确定。

自上市后，考虑医药市场的价格竞争情况，预测年度单价的降幅按照各类药品2015年至2017年国内

平均销售单价降幅确定。

对于营业收入的预测基础来自于IMS及竞争者的相关数据，并考虑了产品所属细分行业及自身生命

周期，较为符合市场及产品实际情况。

2．营业成本预测

考虑宜昌东阳光长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阳光药” ）购置无形资产后，对其对应产品需

采取委托广东东阳光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东东阳光药业” 或“交易对方” ）加工的方式生产，由

东阳光药销售。根据上述经营模式，无形资产对应产品的营业成本中包括原材料采购及加工费成本。营业

成本参照东阳光药2017年、2018年1-6月毛利率水平综合确定。

经查询WIND数据，截止至2018年1-6月的医药行业上市公司平均毛利率为73%；东阳光药采取委托

加工方式经营可相较于自行建设生产线进行生产更加节省时间成本（东阳光药建设新生产线尚需通过有

关药品监督管理机构检查并取得相关资质）、生产成本，因此毛利率的预测较为符合市场实际情况及产品

经营模式。

3．税金及附加预测

东阳光药的税金及附加包括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和地方教育费附加。

以预测年度的营业收入为基础结合评估基准日适用的税率确定未来年度的税金及附加。

评估基准日东阳光药执行的税率详见下表：

税种 税率

增值税 16%

城市维护建设税 7%

教育税附加 3%

地方教育费附加 2%

4．销售费用预测

销售费用主要为销售人员的职工薪酬、差旅费、学术推广费以及其他费用。 对于销售费用，评估人员

在委托人及产权持有单位提供的盈利预测表的基础上，结合各类药品未来市场营销策略，参考东阳光药

各项销售费用占收入的比例确定各项销售费用未来年度的金额。

5．管理费用预测

管理费用中的工资是管理部门人员的职工薪酬、办公费、电话费等费用。评估人员根据东阳光药各项

管理费用占营业收入的比例，结合药品的发展规模和收入水平，预测未来年度各项管理费用。

6．无形资产收益贡献额的预测

无形资产收益贡献额=EBITDA-其他资产的贡献额=EBITDA–营运资金贡献额 – 长期资产贡

献额–劳动力资产贡献额

EBITDA� =利润总额+利息支出+折旧摊销。

其中，其他资产贡献额说明如下：

对于营运资金贡献额，根据营运资金金额和其预期收益综合预计，其中，考虑到产品收付款账期、经

营留存货币资金等情况，估算了营运资金金额；营运资金的预期收益率采用现行1年期贷款利率计算。

对于劳动力贡献额，根据劳动力金额和其预期收益率总额预计，其中，按照所需全部人员成本确定了

劳动力金额；劳动力预期收益率按照无形资产折现率计算。

考虑委估无形资产对应产品生产模式为委托加工，长期资产贡献额为零。

7．折现率的确定

1）对比公司的确定

在本次评估中对比公司的选择标准如下：

a）对比公司近年为盈利公司；

b）对比公司只发行人民币A股；

c）对比公司业务涉及医药制造行业。

根据上述标准，我们在WIND资讯系统进行筛选，在全部A股上市公司，细分行业中选取医药行业，经

分析后选取了以下3家可比公司。

序号 对比公司名称 股票代码

1 华海药业 600521

2 双鹭药业 002038

3 信立泰 002294

2）无形资产折现率的确定

折现率，又称期望投资回报率，是基于收益法确定评估价值的重要参数。本次评估的折现率我们采用

对比公司的无形资产投资回报率作为技术评估的折现率。

a）税前加权资金成本的确定

WACC（Weighted� Average� Cost� of� Capital）代表期望的总投资回报率。 它是期望的股权回报

率和所得税调整后的债权回报率的加权平均值。

税前WACC=WACC/（1-T）

其中：WACC=加权平均总资本回报率；E=� 股权价值；Re=� 期望股本回报率；D=� 付息债权价值；

Rd=�债权期望回报率；T=�企业所得税率（15%）。

A．无风险收益率（Rf）

我们在沪、深两市选择从评估基准日到国债到期日剩余期限为10年期以上的国债，并计算其到期收

益率，取所有国债到期收益率的平均值作为本次评估无风险收益率，我们以上述国债到期收益率的平均

值3.95%作为本次评估无形资产的无风险收益率。

B.�股权风险收益率（ERP）

将每年沪深300指数成份股收益算术平均值或几何平均值计算出来后， 需要将300个股票收益率计

算平均值作为本年算术或几何平均值的计算ERP结论，考虑到中国股市股票波动的特性，我们选择10年

为间隔期为计算ERP的计算年期，也就是说每只成份股的投资回报率都是需要计算其十年的平均值投资

回报率作为其未来可能的期望投资回报率。 由于几何平均值可以更好表述收益率的增长情况，因此我们

认为采用几何平均值计算的Cn计算得到ERP更切合实际， 经计算ERP� =� 5.80%作为目前国内市场股权

超额收益率ERP未来期望值。

C.�对比公司相对于股票市场风险系数β

目前中国国内Wind资讯公司是一家从事于β的研究并给出计算β值的计算公式的公司。 本次评估

我们是选取该公司公布的β计算器计算对比公司的β值，股票市场指数选择的是沪深300指数，选择沪深

300指数主要是考虑该指数是国内沪深两市第一个跨市场指数， 并且组成该指数的成份股是各行业内股

票交易活跃的领头股票。

D.税前股权收益率（CAPM）

我们利用资本定价模型（Capital� Asset� Pricing� Model� or�“CAPM” ）：

Re=� (Rf� +� β×ERP+Rs� )/(1-T)（Rs为公司特有风险超额回报率）

我们就可以计算出税前股权期望回报率为15.35%� 。

E．债权回报率（Rd）

本次评估采用目前有效的1年期贷款利率4.35%作为债权年期望回报率。

F.�税前加权资金成本（WACC）

税前总资本加权平均回报率经计算为14.88%� � 。

b）无形资产折现率的估算

上述计算的WACC可以理解为投资企业全部资产的期望回报率，企业全部资产包括流动资产、固定

资产和无形资产组成，各类资产的回报率和总资本加权平均回报率可以用下式表述：

其中：Wc:� �为流动资产（资金）占全部资产比例；

Wf:�为固定资产（资金）占全部资产比例；

Wi:� �为无形资产（资金）占全部资产比例；

Rc:� �为投资流动资产（资金）期望回报率；

Rf:� �为投资固定资产（资金）期望回报率；

Ri:� �为投资无形资产（资金）期望回报率；

T：为企业所得税税率（15%）。

我们认为，投资流动资产所承担的风险相对最小，因而期望回报率应最低。我们取一年内平均银行贷

款利率4.35%为投资流动资产税前期望回报率。投资固定资产所承担的风险较流动资产高，因而期望回报

率比流动资产高。 所以，我们按税前股权回报率与债权回报率30%：70%加权平均计算结果作为固定资产

（资金）期望回报率，其中债权回报率取5年以上长期银行贷款利率4.9%。

我们将上式变为：

由此可以计算得出Ri即投资无形资产的期望回报率。

根据上述计算无形资产投资回报率的计算公式可得出无形资产投资回报率为19.70%。

无形资产回报率测算过程考虑了宏观经济环境、无形资产对应产品所属行业相似公司情况及其未来

经营模式，测算结果符合医药行业对无形资产期望回报的合理区间。

三、交易估值是否充分考虑了无法取得药品批文的风险

根据广东东阳光药业与东阳光药签署的《产品上市许可持有人转移协议书》（以下简称“《转让协

议》” 、“本协议” 或“协议” ），如由于任何原因（因东阳光药违反协议的情况除外，且受限于第12.7及

12.8条）致使任一单品不能在协议签署之日起两年内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药监局” ）颁

发的药品批准文号和上市许可，或者致使任一单品的上市许可持有人不能在协议签署之日起两年内变更

为东阳光药或东阳光药控股子公司，则东阳光药无需支付该未能获得药监局颁发的药品批准文号或上市

许可或上市许可持有人未能变更为东阳光药或东阳光药控股子公司的单品的里程碑款项和尾款， 且在

（i）获得药监局不予批准任一单品的药品批准文号或上市许可通知当日或（ii）协议签署日第二周年日

当日（以较早者为准）起三十（30）个工作日内，广东东阳光药业向东阳光药全额退还该单品对应的预付

款，即该单品评估价格的50%，并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向东阳光药支付占用该笔预

付款期间的利息。

本条所述12.7、12.8条内容如下：12.7： 因不可抗力造成产品不能获得药监局颁发的药品批准文号或

上市许可，或者致使产品的上市许可持有人不能变更为东阳光药或东阳光药控股子公司，广东东阳光药

业须退回全部东阳光药已付款项，在广东东阳光药业对东阳光药没有欠款的情况下东阳光药应在15工作

日内退回全部资料，本协议解除。 12.8：协议中有关申报等合同用语及相关的解释以协议签订时药监局现

行颁布实施的法律法规为准。 如果由于政策变化、审评要求提高等,�出现增加工作或影响产品的申报及

进度等情况，相关工作由原来的负责方继续完成。如因广东东阳光药业技术原因导致发补，广东东阳光药

业应在三个月内完成发补研究资料并提交补充申请，若因故需延缓时间，广东东阳光药业应出具书面解

释，并保证在最快的时间内完成补充申请资料的提交，补充实验、资料修改产生的费用由广东东阳光药业

支付。 如果由于政策变化、审评要求提高使得产品未通过国家审批的，东阳光药、广东东阳光药业共同承

担风险责任，具体为：广东东阳光药业只须在产品被确认退审之日起15日内退回50%的已收款项给东阳

光药，协议解除。

根据上述协议约定，若广东东阳光药业无法获得某项产品的药品批准文号，该产品对应无形资产购

买对价将加计利息退回至东阳光药。该条款使东阳光药避免了因广东东阳光药业部分产品无法获得的风

险，本次交易已经考虑了无法药品批文的风险。

评估机构对于上述条款分别函证了东阳光药、广东东阳光药业并取得其确认回复，双方保证在《转让

协议》中确定存在上述条款，并在评估报告特别事项说明部分予以披露，提请报告使用者关注，评估报告

已经提示了无法取得药品批文的风险。

2.本次交易设置了分期付款和特殊赔偿条款，交易尾款的支付条件为总销售收入首次达到5亿元和

10亿元，请说明是否就标的资产的未来净利润或业绩实现情况设置对赌条件或保障措施；如是，请说明具

体情况，如否，请说明原因和合理性。

回复：

本次交易是在充分考虑东阳光药的产品布局规划以及目标产品的潜在能力后作出的，同时为了保障

上市公司中小投资者的利益，东阳光药与交易对方通过协议约定，设置了分期付款和特殊赔偿条款等保

障措施，保证付款进度与目标产品获批进度和业绩实现情况相挂钩，切实保证与目标产品相关的各项权

益能充分落实到东阳光药，为业绩实现情况提供相应保障。 具体为：

一、分期付款条款

分期付款分为三部分：

（一）预付款，自《转让协议》生效后，由东阳光药向交易对方支付交易总金额的50%，即人民币81,

321.73万元。

本次东阳光药收购的27项仿制药产品，产品品种涵盖了抗感染、糖尿病、心血管、神经系统等六大适

应症领域，且在同一领域上布局多个产品，打造全方位、立体化的产业布局，在丰富东阳光药的产品组合

的同时，深度挖掘并最大程度覆盖适应症市场，有利于为公司及东阳光药带来可观的收入贡献。目前交易

对方持有的已申报目标产品大多进入了优先审评通道，预计药品获证速度加快。预付款的设置，是为了提

前锁定优质的仿制药产品或产品组合能进入东阳光药体系内，加快批文获取后转让周期，同时提高效率，

快速布局，为产品后续进入市场和销售提前做好充分准备。

（二）里程碑款，自每个产品取得药监局有关批文且该批文变更为东阳光药或其控股子公司所有后，

按对应产品评估价格的 20%分别支付里程碑款项，27�项目标产品共计32,528.69万元人民币里程碑付

款。

里程碑款项与目标产品的获批进度和上市许可持有人变更进度挂钩。目前已申报的目标产品大多进

入优先审评通道，但为进一步降低因目标产品不能获批或获批后不能转移至东阳光药或其控股子公司的

风险，经与交易对方协商，设置了里程碑付款方式，按照“获批一个，付款一个” 的原则，根据每个产品的

获批情况和药证变更情况落实后续付款，充分保证与目标产品相关的药证及其各项权益能切实转移到东

阳光药或其控股子公司。

（三）尾款，就剩余30%即48,793.04万元的尾款支付与目标产品的业绩实现情况挂钩，具体为：

1、当27个产品产生的总销售收入首次在一个会计年度内达到5亿元人民币（不含增值税）或以上的，

东阳光药就已取得得药监局有关批文且该批文变更为东阳光药所有的单品，向广东东阳光药业支付该产

品评估价格的30%的三分之一；

2、在达成前述销售总额目标的会计年度后，当由 27�个产品所产生的总销售收入首次在一个会计年

度内达到 10�亿元人民币（不含增值税）或以上，东阳光药应就已取得药监局有关批文且该批文变更为

东阳光药或其控股子公司所有的单品，向广东东阳光药业支付该产品评估价格的30%的三分之二。

根据交易双方对尾款支付方式的约定，只有当目标产品未来业绩达到销售总额（不含增值税）15亿

元或以上，东阳光药才有义务将剩余尾款全额向交易对方支付，否则在业绩未达的情况下，相应尾款将不

再支付，最终成交价格将相应下调，保证交易价格公允，充分保障上市公司及中小投资者利益。

二、特殊赔偿条款

特殊赔偿条款主要内容为：

（1）自协议签署后两年内，如目标产品均未取得相关批文，或产品的上市许可持有人均不能变更为

东阳光药或其控股子公司的，东阳光药有权解除协议，广东东阳光药业应向东阳光药全额返还已付款项，

并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支付占用该笔款项期间的利息；

（2）如部分目标产品未取得相关批文，或部分产品的上市许可持有人于协议签署之日起两年内不能

变更为东阳光药或其控股子公司的，东阳光药无需支付该部分产品的里程碑款和尾款，且在获得药监局

不予批准任一产品批准文号或上市许可通知当日，或协议签署日届满两年当日（两者较早者为准）起30

个工作日内，广东东阳光药业应向东阳光药全额退还该产品对应的预付款，并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

类贷款基准利率支付占用该笔预付款期间的利息；

（3）因不可抗力导致产品未能取得任何相关批文，或相关批文所有权均未能变更为东阳光药或其控

股子公司的，本协议终止，广东东阳光药业应全额退还东阳光药已支付的款项；

（4）若因政策或审批规定变更导致产品未能取得任何相关批文，本协议终止，广东东阳光药业应于

确定不能取得有关批文后15日内退还东阳光药已支付款项的50%。

由于目标产品获批进度受政策法规或审批规定变更的影响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为保护上市公司及

中小投资者的利益，本次交易特别设置特殊赔偿条款，若发生协议约定的特殊情形，将启动相应退款及保

障措施，避免因目标产品未能获批或获批后上市许可持有人未能变更为东阳光药或其控股子公司的风险

而造成的损失。

综上所述，本次交易根据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结果确定，并设置了交易尾

款支付以目标产品销售业绩达标为条件，交易价格及支付条款具有公允性，有利于保障上市公司及中小

投资者利益。此外，本次交易已经通过上市公司董事会审议，独立董事已经对关联交易发表了事前认可意

见和独立意见，本次交易将依照《公司章程》及相关规定提交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有利于保障上市公

司及中小投资者利益。

3.公告显示，广东东阳光药业已向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申请生产、上市及销售16项目标产品的批文，

并计划为其余11项目标产品申请相同的批文。（1）请补充披露公司收购控股股东尚未取得或未申请批文

的产品的原因及其合理性，如上市公司未能按照评估报告书中预计时间取得相关批文，双方拟如何有效

保障上市公司利益。（2）根据评估报告，收益法评估中预计27项产品中有多项产品于2019年1月获批，请

结合实际情况，补充披露相关产品目前是否已获得批文以及最新获批进展。

（1）公司收购控股股东尚未取得或未申请批文的产品的原因及其合理性，如上市公司未能按照评估

报告书中预计时间取得相关批文，双方拟如何有效保障上市公司利益。

回复：

根据公司及东阳光药的战略规划，东阳光药积极拓宽医药产品体系，丰富产品种类，打造全方位、立

体化的产业布局，提升其市场竞争力。 基于上述战略规划，东阳光药启动了本次收购。 虽然本次收购的27

项目标产品存在暂未取得或未申请批文的情况，但该27项产品涵盖了抗感染、糖尿病、心血管、神经系统

等众多适应症领域，且在同一适应症领域上布局了多个产品，深度挖掘并最大程度上覆盖适应症市场，具

有优先审评、市场规模大、品种剂型规格齐全、国内外共线产品视同通过一致性评价等优势，符合东阳光

药的战略发展规划。本次收购中已申报的目标产品大多进入了优先审评通道，预计产品获批速度较快，后

续交易对方也将加快对未申请批文的产品的申报进度。东阳光药启动收购程序是为了缩短相关批件转让

以及销售流程，有利于后续获取相关产品批文后能尽快推进产品生产销售，抢占产品市场份额。

评估报告中预计产品获批时间是交易双方基于以往申报受理及审评审批的经验做出的一般判断，实

际获批进展受审批进度或政策规定影响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基于审慎性原则，且考虑到产品上市销售

所需准备时间，已在评估中假设2019年该27款产品不产生收入，2020年产生收入规模较小。 且为保障上

市公司的利益，防范及规避对应产品或单品无法转入至上市公司的风险，根据交易双方签署的《转让协

议》， 就目标产品未能取得相关批文或产品的上市许可持有人未能变更为东阳光药或其控股子公司的情

形作出了明确约定，若发生协议约定的目标产品未能获批，或产品的上市许可持有人未能变更为东阳光

药或其控股子公司的情况，广东东阳光药应当向东阳光药退还已支付的相应款项，并根据中国人民银行

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向东阳光药支付占用该笔款项期间的利息。东阳光药也无需支付未能获批的目标

产品，或上市许可持有人未能变更为东阳光药或其控股子公司的产品对应的剩余款项。 具体条款请见本

回复第2问回复中的“特殊赔偿条款” 。

（2）根据评估报告，收益法评估中预计27项产品中有多项产品于2019年1月获批，请结合实际情况，

补充披露相关产品目前是否已获得批文以及最新获批进展。

回复：

本次收购的27项仿制药中已向药监局申请产品生产、上市及销售相关批文的16个目标产品目前已取

得受理号但暂未取得相关批文，并计划加快为其余11项目标产品申请相同的批文。根据目前最新情况，预

计27项产品获批情况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规格 预计获批时间

1 恩替卡韦片

0.5mg

2019年第三季度

1mg

2 恩他卡朋片 200mg 2019年第三季度

3 奥氮平口崩片

5mg 2019年第三季度

10mg、15mg、20mg 2020

4 奥氮平片

5mg

2019年第四季度

10mg

5 苯磺酸氨氯地平片

2.5mg 2020

5mg

2019年第四季度

10mg

6 阿奇霉素片 250mg 2020

7 瑞舒伐他汀钙片

5mg

2020

10mg

20mg 2020

8 枸橼酸西地那非片 25mg/50mg/100mg 2020

9 草酸艾司西酞普兰片

5mg

2020

10mg

15mg

20mg

10 非布司他片 40mg/80mg 2020

11 阿立哌唑片 5mg/10mg/15mg 2020

12 替格瑞洛片

60mg

2019年第四季度

90mg

13 利格列汀片 5mg 2019年第三季度

14 利格列汀二甲双胍片

2.5mg/500mg

2019年第三季度2.5mg/850mg

2.5mg/1000mg

15 磷酸西格列汀片

25mg

202050mg

100mg

16 西格列汀二甲双胍片

50mg/500mg 2020

50mg/850mg

2019年第四季度

50mg/1000mg

17 盐酸度洛西汀肠溶胶囊

20mg

2019年第四季度30mg

60mg

18 他达拉非片

2.5mg

2019年第四季度

5mg

10mg

20mg

19 利伐沙班片 10mg/15mg/20mg 2020

20 琥珀酸索利那新片 5mg/10mg 2020

21 阿立哌唑口崩片 5mg/10mg/15mg 2020

22 苯甲酸阿格列汀片

6.25mg

202012.5mg

25mg

23 阿哌沙班片 2.5mg 2020

24 磷丙替诺福韦片 25mg 2020

25 阿托伐他汀钙片 10mg/20mg 2020

26 氯吡格雷片 75mg 2020

27 琥珀酸美托洛尔缓释片

23.75mg/47.5mg/95mg/

2020

195mg

根据上述项目最新审评审批进展及研发进展情况，除恩替卡韦片（0.5mg/1mg）获批进度略晚于评

估报告预计时间以外，其余均未有超出评估报告预计时间。

鉴于评估报告中预计产品获批时间是交易双方基于以往申报受理及批件审批的经验做出的一般判

断，实际获批进展受审批进度或政策规定影响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但基于审慎性原则，已在评估中假设

2019年该27款产品不产生收入，2020年产生收入规模较小，且对未获得批文或批文未能转移到东阳光药

或其控股子公司的情况设置了相应的特殊赔偿条款，保障上市公司中小投资者的利益。

4.公告显示，本次交易控股股东向公司转让了27项仿制药产品的中国境内的知识产权、工业产权和

所有权。 请说明交易对方保留了哪些权利及未一并转让的原因，并请披露该27项产品的境外销售及业绩

情况。

（1）请说明交易对方保留了哪些权利及未一并转让的原因

回复：

基于东阳光药的产品布局规划及协议约定，本次东阳光药受让了27项仿制药产品的中国境内的知识

产权、工业产权和所有权，包括但不限于专利和专利申请、著作权、版权、商业秘密、专有技术和专有或机

密信息，及上述任何一项的专利、注册和申请，以及申请上述任何一项的权利，申报国家或其他技术成果

及政府或其他奖励或者基金的权利等。而广东东阳光药业及其关联方保留目标产品在境外对应的相关权

益，以及使用产品的技术在中国境内生产目标产品的权利。

上述安排是基于东阳光药和广东东阳光药业的业务划分和定位所设置的。东阳光药主要从事中国境

内制剂的研发、生产及销售，不涉及中国境外的相关业务，因此东阳光药本次收购仅涉及目标产品在中国

境内的相关权益，不包括目标产品于中国境外的相关权益。而广东东阳光药业主要从事药品研发、中国境

外制剂的生产及销售业务，因此为避免构成同业竞争，广东东阳光药业将其持有的目标产品的全部中国

境内权益协议转让给东阳光药，保留目标产品在境外对应的相关权益。 但由于广东东阳光药业的生产设

备和生产条件全部布局在中国境内，且本次收购的27项产品均为国内外共线生产的产品，为支撑广东东

阳光药业在中国境外的业务，且为进一步推动本次收购的目标产品顺利转让至东阳光药及后续东阳光药

委托广东东阳光药业生产，经交易双方协议一致，同意保留广东东阳光药业在中国境内生产目标产品的

权利，除仅为东阳光药利益且获得东阳光药事先书面同意外，广东东阳光药业不得直接或间接在中国境

内行使除生产目标产品以外的任何相关权利，也不得通过在中国境内生产销售目标产品的活动而获利。

（2）请披露该27项产品的境外销售及业绩情况

回复：

目前该27款产品于境外有9款产品已取得美国药品批文、6款产品已取得欧洲药品批文， 具体于境外

获批情况如下：

境外获批地区 境外获批品种

美国已获批品种

阿奇霉片、氨氯地平片、奥氮平口崩片、奥氮平片、恩他卡朋片、阿哌沙班片、利格列汀二甲双

胍片、利格列汀片、替格瑞洛片

欧洲已获批品种 阿奇霉素片、氨氯地平片、奥氮平口崩片、奥氮平片、恩他卡朋片、西格列汀二甲双胍片

其中，上述已于境外获批的产品中，已有3款产品已产生销售收入，具体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产品名称 2018年度销售收入 2017年度销售收入 2016年度销售收入

阿奇霉素片 956.41 884.80 344.19

恩他卡朋片 248.30 96.52 -

氨氯地平片 15.91 - -

5.请说明目前公司是否具备生产和销售该27项仿制药所需的生产条件和销售能力，以及本次交易完

成后公司是否拟委托控股股东及关联方予以生产或销售，请对公司未来就27项药品相关生产和销售安排

作出说明。

回复：

本次收购27款产品为国内外共线产品，自27款产品转入至东阳光药或其控股子公司名下后，东阳光

药或其控股子公司作为相关药证持有人将委托广东东阳光药业及其关联方予以生产，东阳光药自行进行

后续销售工作。公司及东阳光药将就东阳光药委托广东东阳光药业及其关联方生产事宜按照相关规则履

行相应的审议及信息披露义务。

东阳光药通过中国的GMP认证，由于本次收购的27项仿制药均为国内外共线产品，上述仿制药需委

托广东东阳光药业生产。 仿制药上市许可要求药品生产企业必须具备相应生产能力，广东东阳光药业作

为生产企业，多次通过美国、欧盟、澳大利亚、中国等国家的GMP认证，具备生产上述27项仿制药所需的

生产条件和能力。

东阳光药建有覆盖全国的营销网络，并根据药品自身属性及市场特点布局四大销售平台。其中，等级

医院自营销售平台，主要负责新药，生物药，创新制剂在等级医院的推广和销售；全科线自营销售平台，主

要负责自营品种在基层医疗机构的推广与销售；OTC销售平台， 主要负责自营品种在OTC渠道的销售；

普药品种招商平台，主要负责普药品种的招商销售工作。

根据截止2018年6月30日公开数据， 东阳光药已拥有销售人员1480人，2018年下半年东阳光药亦根

据预计上市新品种扩充了相应的销售队伍，针对本次收购27款产品，东阳光药亦会根据市场情况，采用最

有利于上述收购产品进入市场的方法，相机抉择采取代理模式或自营模式，抓住最佳准入机会，借助上述

产品优势助力东阳光药业绩增长。

6.请梳理上市公司与控股股东深圳东阳光实业及其附属企业的医药类资产和业务，并披露二者的资

产和业务之间的联系和区别，以及未来业务布局规划，说明是否涉及同业竞争及解决措施。

回复：

一、上市公司医药类资产和业务以及未来业务布局

上市公司通过控股子公司东阳光药持有医药类资产和业务， 主要包括国内制剂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东阳光药专注于抗病毒、内分泌及代谢类疾病、心血管疾病等治疗领域产品开发、生产及销售，主要产品

包括用于治疗病毒性流感的药品可威；治疗内分泌及代谢类疾病的药品尔同舒；治疗心血管疾病的药品

欧美宁及欣海宁。

截至2018年12月31日，东阳光药共生产、销售33种医药产品，具体如下：

序号 产品中活性成份 批准文号 产品剂型 概要

1 磷酸奥司他韦 H20065415 75毫克胶囊剂 抗流感药物

2 磷酸奥司他韦 H20080763 15毫克颗粒剂 抗流感药物

3 磷酸奥司他韦 H20093721 25毫克颗粒剂 抗流感药物

4 更昔洛韦 H20067757 0.25克注射剂 注射液剂型的一般抗病毒药物

5 盐酸伐昔洛韦 H20083437 0.3克片剂 治疗冷疮水痘及疱疹的

6 泛昔洛韦片 H20094056 0.25克片剂 一般抗病毒药物

7 苦参素 H20080045 0.1克分散片 治疗乙肝病毒的抗病毒药物

8 苯溴马隆 H20040348 50毫克片剂 治疗高尿酸痛风药物

9 格列吡嗪 H20055104 5毫克胶囊 治疗2型糖尿病药物

10 替米沙坦 H20040805 40毫克片剂 治疗和预防高血压药物

11 替米沙坦 H20050934 80毫克片剂 治疗和预防高血压药物

12 苯磺酸氨氯地平 H20066843 5毫克片剂 治疗和预防高血压药物是是

13 辛伐他汀 H20056875 10毫克片剂 治疗高胆固醇及动脉相关病症药物

14 辛伐他汀 H20056876 20毫克片剂 治疗高胆固醇及动脉相关病症药物

15 赖诺普利 H20065066 10毫克片剂 治疗高血压药物

16 奥扎格雷钠 H20084128 注射剂 治疗血栓药物

17 盐酸西替利嗪 H20040308 10毫克分散片 治疗过敏症药物

18 阿奇霉素 H20054869 0.25克胶囊 抗生素

19 阿奇霉素 H20057591 0.1克干混悬剂 抗生素

20 阿奇霉素 H20057924 0.25克分散片 抗生素

21 阿奇霉素 H20093665 0.25克注射剂 抗生素

22 克拉霉素 H20046345 0.25克片剂 抗生素

23 克拉霉素 H20066047 0.25克分散片 抗生素

24 罗红霉素 H20055703 0.15克片剂 抗生素

25 氟康唑 H20045719 50毫克胶囊 抗真菌药物

26 奥沙普秦 H20058705 0.2克片剂 治疗风湿药物

27 吗替麦考酚酯 H20083548 0.5克注射剂 治疗器官排斥（一种免疫抑制素）药物

28 福多司坦 H20130122 0.2克片剂 治疗呼吸道疾病药物

29 磷酸苯丙哌林 H20044667 20毫克颗粒剂 治疗呼吸道疾病药物

30 乳酸左氧氟沙星 H20046711 0.1克片剂 广增抗生素

31 盐酸环丙沙星 H20058144 0.25克片剂 广增抗生素

32 兰索拉唑 H20093957 15毫克片剂 减少胃酸分泌药物

33 法莫替丁 H20053266 20毫克胶囊 治疗和预防胃肠道溃疡药物

1、抗病毒药品

抗病毒药物是一类用于特异性治疗病毒感染的药物。 截至2018年12月31日，东阳光药生产及销售7款抗

病毒产品，核心产品为可威。

2、治疗内分泌与代谢疾病的药品

内分泌疾病与人的内分泌系统相关，可以分为激素过多、激素缺乏、激素抵抗三种类型；代谢疾病是

指人体的异常化学反应破坏人的新陈代谢的病症。 糖尿病与高尿酸血症是属于该治疗领域的疾病。 截至

2018年12月31日，东阳光药生产及销售2款用作预防及治疗内分泌和代谢疾病的产品，主要产品为尔同

舒。

3、治疗心血管疾病的药品

心血管疾病，又称为循环系统疾病，是一系列涉及循环系统的疾病，循环系统指人体内运送血液的器

官和组织，主要包括心脏、血管（动脉、静脉、微血管），可以细分为急性和慢性，一般都是与动脉硬化有

关。 截至2018年12月31日，东阳光药生产及销售7款预防及治疗心血管疾病的产品，主要产品为欧美宁及

欣海宁。

除国内制剂产品外，东阳光药生产部分原料药，绝大部分用于生产上述制剂产品，仅有少量原料药向

第三方销售。 2015年、2016年和2017年向第三方销售原料药的金额分别为255.68万元、211.54万元和

447.58万元，占当期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0.37%、0.22%和0.28%，占比极小。 东阳光药在产原料药列表

如下：

序号 原料药名称 生产许可证编号 概要资料 到期日

1 磷酸奥司他韦 鄂20160013

生产抗流感药物的原料药， 是主要产品

可威的原料药

2020年12月31日

2 苯溴马隆 鄂20160013 生产治疗尿酸过高和痛风药物的原料药 2020年12月31日

3 替米沙坦 鄂20160013 生产治疗和预防高血压药物的原料药 2020年12月31日

4 盐酸伐昔洛韦 鄂20160013

生产治疗冷疮、 水痘和庖疹的抗病毒药

物的原料药

2020年12月31日

5 兰索拉唑 鄂20160013 生产减少胃酸分泌药物的原料药 2020年12月31日

6

苯磺酸左旋氨氯

地平

鄂20160013 生产治疗和预防高血压药物的原料药 2020年12月31日

7 吗替麦考酚酯 鄂20160013

生产治疗器官排斥药物的原料药（免疫

抑制素的一种）

2020年12月31日

8 齐多夫定 鄂20160013

生产抗病毒药物的原料药， 尤其是用于

治疗人类免疫力缺陷病毒

2020年12月31日

9 福多司坦 鄂20160013 生产治疗呼吸疾病药物的原料药 2020年12月31日

除前述33种医药产品外，东阳光药还拥有18种在研药品，治疗领域涵盖糖尿病、消化系统疾病和中枢

神经系统疾病，未来上市公司拟通过东阳光药在该等业务领域进一步布局。此外，东阳光药与上市公司控

股股东深圳市东阳光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东阳光实业” ）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拥有控股

股东及公司实际控制人下属药物研发业务板块的研发成果的优先购买权。东阳光药通过向关联方购买相

关国内制剂产品批文，积极拓宽医药产品布局，丰富其产品种类，以提升其市场竞争力。 本次交易的目标

产品均为国外转国内视同通过一致性评价的产品，已申报的目标产品大多进入了优先审评通道，产品获

批速度较快，东阳光药启动收购程序是为了缩短相关批件转让以及销售流程，有利于后续获取相关产品

批文后能尽快推进产品生产销售，抢占产品市场份额。

二、控股股东深圳东阳光实业及其附属企业医药类资产、业务和以及未来业务布局，与上市公司医药

类资产之间的业务联系和区别以及同业竞争情况

除上市公司持有的医药类资产和业务外，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深圳东阳光实业及其附属企业持有的医

药类资产和业务以及未来业务布局主要包括药物研发以及原料药和海外制剂的生产及销售，具体情况如

下：

序

号

业务板块 公司名称 业务范围

1

原料药

宜昌东阳光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抗生素原料药的生产及销售

2 东阳光药业（香港）有限公司 原料药及制剂的境外销售

3 宜都市兴能贸易有限公司 原料药采购

4 乳源瑶族自治县东阳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动物用饲料添加剂的生产

5 乳源东阳光药业有限公司 原料药的生产及销售

6 宜昌东阳光化学原料药有限公司 生产、销售国内外原料药

7

药物研发

东莞东阳光药物研发有限公司 药物研发

8 宜昌东阳光药研发有限公司 药物研发

9 东莞市东阳光动物保健药品有限公司 药物研发

10

海外制剂、药

物研发

广东东阳光药业 海外制剂的生产及境外销售；药物研发

11

海外制剂

美国东阳光药业有限公司 海外制剂的境外销售

12 德国东阳光药业有限公司 海外制剂的境外销售

1、原料药业务板块

主营业务方面， 控股股东控制的原料药业务板块包括宜昌东阳光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子公

司，主要从事大环内酯类抗生素原料药及中间体、饲料添加剂的研发、生产和销售，而东阳光药的主营业

务为医药制剂的生产及销售。

主要产品方面，控股股东控制的原料药业务板块的全部产品包括饲料添加剂、原料药及中间体，而东

阳光药主要产品为制剂，其所生产的原料药绝大部分用于生产自有制剂产品，且与原料药业务板块所生

产的原料药品种不存在任何重叠。 截至目前，公司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原料药业务板块主要生产的原料药

列示如下：

序号 名称 批准文号 用途

1 红霉素 H20057210 用于生产抗生素的原料药

2 阿奇霉素 H20059022 用于生产抗生素的原料药

3 罗红霉素 H20058771 用于生产抗生素的原料药

4 克拉霉素 H20057986 用于生产抗生素的原料药

销售客户方面，控股股东控制的原料药业务板块的主要客户为制药企业，而东阳光药的客户主要为

医药分销商，且东阳光药和原料药板块的销售渠道不同。 2016年和2017年，东阳光药向第三方销售原料

药的金额分别为211.54万元和447.58万元，占当期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0.22%和0.28%，占比极小。

虽然东阳光药存在个别客户和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原料药业务板块的个别客户相同的情形， 但鉴于：

（1）不存在同时从东阳光药和原料药板块购买相同产品的情形；（2）2016年和2017年，东阳光药对原料

药板块的客户销售原料药的金额分别为54.46万元和19.89万元，金额较小；（3）东阳光药销售的产品为重

组人胰岛素原料药、甘精胰岛素原料药、门冬胰岛素原料药、盐酸莫西沙星原料药、恩他卡朋原料药、替卡

格雷原料药、阿齐沙坦酯钾原料药等，和原料药板块对该等客户的销售原料药不同，因此该等客户个别相

同的情形不构成实质性同业竞争。

研发方向方面，控股股东控制的原料药业务板块的研发方向为抗生素原料药工艺，和东阳光药在研

产品不存在任何重合。

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和控股股东已签署《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承诺：“香港联交所上市公

司东阳光药（含其下属企业）主营业务为中国境内医药制剂产品的生产及销售，并非原料药的生产。自本

函出具之日起，东阳光药生产的原料药除少量出售给广东东阳光药外，其余部分均为自用；本人（本公

司）承诺，如果东阳光药未来拟向除广东东阳光药以外的其他第三方开展原料药销售业务，则将按照届时

确定的具体期限以及方式（包括但不限于将本人（本公司）控制的且满足中国境内及香港上市要求的原

料药业务注入东阳光药）解决由此产生的同业竞争。 ”

综上所述，控股股东控制的原料药业务板块与东阳光药在主营业务、主要产品、研发方向及销售客户

方面均存在明显差异，且处于医药产业链的不同环节；另一方面，东阳光药的原料药业务收入占比极小。

因此，控股股东控制的原料药业务板块与东阳光药不存在实质性的同业竞争。

2、药物研发业务板块

主营业务方面，实际控制人通过深圳东阳光实业控制的广东东阳光药业和东莞东阳光药物研发有限

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从事药物的研发。

主要产品方面，除广东东阳光药业外，药物研发板块未持有国内制剂或者原料药的批件，不在国内进

行制剂和原料药的销售。

销售客户方面，东阳光药和药物研发业务板块在各自的业务经营地域范围内，不存在重叠的客户的

情形。

从研发方向看，药物研发板块的研究方向主要包括抗生素及抗感染类药品、肿瘤、心血管等，虽然研

发方向存在和东阳光药重合的情况，但并未开展制剂的境内销售业务。 东阳光药已于2015年12月与深圳

东阳光实业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并经双方书面确认，在相等的条件下，深圳东阳光实业及/或深圳东阳

光实业的联系人优先向东阳光药出让药品临床试验批件、药品批准文号或研发技术，东阳光药优先接受

深圳东阳光实业委托进行药品项目的研发，深圳东阳光实业或深圳东阳光实业的联系人优先并排他性的

向东阳光药授予药品的全国代理权与销售权， 即东阳光药拥有深圳东阳光实业及/或深圳东阳光实业的

联系人所有技术或项目的优先购买权。深圳东阳光实业或深圳东阳光实业的联系人向东阳光药出让临床

批件、药品批准文号时，深圳东阳光实业或深圳东阳光实业的联系人应将其相应的中国的知识产权排他

性的许可给东阳光药。 深圳东阳光实业或深圳东阳光实业的联系人向东阳光药排他性的许可新药技术

时，在深圳东阳光实业或深圳东阳光实业的联系人承担临床试验等后续研发工作中，产生的知识产权，深

圳东阳光实业或深圳东阳光实业的联系人应将其相应的中国的知识产权排他性的许可给东阳光药。根据

该协议的约定，东阳光药对公司实际控制人所从事的药物研发成果享有优先并排他性的全国代理权与销

售权、专利许可使用权并享有优先购买权等权益。

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和控股股东已签署《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承诺：“本人（本公司）及本

人（本公司）实际控制的除东阳光药（含下属企业）之外的其他企业均将严格按照本人（本公司）于2015

年12月6日与东阳光药签署的《战略合作协议》以及其后续不时修订的相关补充协议（如有）的约定执行

药物研发事宜。 ”

因此，公司实际控制人所从事的药物研发业务和东阳光药不存在实质性同业竞争。

3、海外制剂业务板块

主营业务方面，控股股东控制的海外制剂业务板块包括广东东阳光药业及其下属子公司，主要从事

药品研发、海外制剂的生产及境外销售，而东阳光药目前并未从事海外制剂的销售。

主要产品方面，控股股东控制的海外制剂业务板块主要生产抗生素等制剂，截至目前，具体产品列示

如下：

序号 名称 治疗范围

1 洛沙坦钾片50mg

抗高血压

2 洛沙坦钾片100mg

3 阿奇霉素片250mg（盒）

抗菌（呼吸道）

4 阿奇霉素片500mg（盒）

5 阿奇霉素簿膜衣片250mg（瓶）

6 阿奇霉素簿膜衣片500mg（瓶）

7 阿奇霉素薄膜衣片600mg（瓶）

8 克拉霉素250mg（瓶）

抗菌（呼吸道）

9 克拉霉素500mg（瓶）

10 克拉霉素250mg（盒）

11 克拉霉素500mg（盒）

12 克拉霉素缓释片500mg（盒）

13 克拉霉素缓释片500mg（瓶）

14 环丙沙星片100mg（盒）

抗菌（泌尿生殖系统感染）

15 环丙沙星片250mg（盒）

16 环丙沙星片500mg（盒）

17 环丙沙星片750mg（盒）

18 左氧氟沙星片250mg（盒）

敏感细菌所引起的感染

19 左氧氟沙星片500mg（盒）

20 左氧氟沙星片250mg（瓶）

21 左氧氟沙星片500mg（瓶）

22 左氧氟沙星片750mg（瓶）

23 齐多夫定片300mg（瓶） 抗病毒（HIV）

24 布洛芬片400mg（瓶）

抗炎（关节炎类），感冒解热镇痛类25 布洛芬片600mg（瓶）

26 布洛芬片800mg（瓶）

27 莫西沙星片400mg（瓶）

抗菌（上呼吸道和下呼吸道感染）

28 莫西沙星片400mg（盒）

29 恩他卡朋片200mg（瓶）

辅助用药

30 恩他卡朋片200mg（瓶）

31 普拉格雷片 5mg（瓶）

抗血小板药

32 普拉格雷片 10mg（瓶）

33 奥氮平片2.5mg（瓶）

抗精神分裂

34 奥氮平片5mg（瓶）

35 奥氮平片7.5mg（瓶）

36 奥氮平片10mg（瓶）

37 奥氮平片15mg（瓶）

38 奥氮平片20mg（瓶）

39 奥氮平片2.5mg（盒）

40 奥氮平片5mg（盒）

41 奥氮平片7.5mg（盒）

42 奥氮平片10mg（盒）

43 奥氮平片15mg（盒）

44 奥氮平片20mg（盒）

45 奥氮平口崩片5mg（瓶）

抗精神分裂

46 奥氮平口崩片10mg（瓶）

47 奥氮平口崩片15mg（瓶）

48 奥氮平口崩片20mg（瓶）

49 奥氮平口崩片5mg（盒）

50 奥氮平口崩片10mg（盒）

51 奥氮平口崩片15mg（盒）

52 奥氮平口崩片20mg（盒）

53 埃索美拉唑肠溶胶囊 20mg（瓶）

治疗胃食管反流性疾病

54 埃索美拉唑肠溶胶囊40�mg（瓶）

55 埃索美拉唑肠溶胶囊 20mg（瓶）

56 埃索美拉唑肠溶胶囊40�mg（瓶）

57 利格列汀片5mg（瓶）

抗2型糖尿病

58 利格列汀/二甲双胍片2.5mg/500mg（瓶）

59 利格列汀/二甲双胍片2.5mg/850mg（瓶）

60 利格列汀/二甲双胍片2.5mg/1000mg（瓶）

61 替格瑞洛片90mg（瓶） 用于急性冠脉综合征

62 二甲双胍片500mg（瓶）

适用于单用饮食和运动治疗不能获良好控制的2

型糖尿病患者。

63 二甲双胍片850mg（瓶）

64 二甲双胍片1000mg（瓶）

65 厄贝沙坦片75�mg（盒）

抗原发性高血压66 厄贝沙坦片150�mg（盒）

67 厄贝沙坦片300�mg（盒）

68 氨氯地平片 2.5�mg（瓶）

抗高血压与心绞痛

69 氨氯地平片 5�mg（瓶）

70 氨氯地平片 10�mg（瓶）

71 氨氯地平片5�mg（盒）

72 氨氯地平片10�mg（盒）

73 奥美沙坦酯片10�mg（盒）

抗高血压

74 奥美沙坦酯片20�mg（盒）

75 奥美沙坦酯片40�mg（盒）

76 奥美沙坦酯片5�mg（瓶）

77 奥美沙坦酯片20�mg（瓶）

78 奥美沙坦酯片40�mg（瓶）

79 西格列汀/二甲双胍片50mg/850mg（盒）

抗2型糖尿病

80 西格列汀/二甲双胍片50mg/1000mg（盒）

81 阿哌沙班片2.5mg（瓶）

抗凝药物，用于预防和治疗血栓

82 阿哌沙班片5mg（瓶）

83 阿格列汀片6.25mg（瓶）

抗2型糖尿病84 阿格列汀片12.5mg（瓶）

85 阿格列汀片25mg（瓶）

从销售地域来看，广东东阳光的产品全部销往海外，与东阳光药的客户群体及销售渠道存在明显差

异。 从销售客户看，东阳光药不存在客户和海外制剂板块相同的情形。

从研发方向看，控股股东控制的海外制剂业务板块的研究方向主要包括抗生素，抗感染类药品，虽然

研发方向存在和东阳光药重合的情况，但并未开展制剂的境内销售业务。截至目前，广东东阳光有以下品

种的海外制剂正在进行中国的注册申请：

序号 名称 申报规格

1 克拉霉素缓释片 500mg

2 左氧氟沙星片 250mg、500mg

3 克拉霉素片 250mg、500mg

4 莫西沙星片 400mg

5 奥美沙坦酯片 20mg、40mg

6 艾司奥美拉唑镁肠溶胶囊 20mg、40mg

7 恩替卡韦片 0.5mg、1mg

8 恩他卡朋片 200mg

9 奥氮平口崩片 5mg

10 奥氮平片 5mg、10mg

11 苯磺酸氨氯地平片 5mg、10mg

12 瑞舒伐他汀钙片 5mg、10mg

13 草酸艾司西酞普兰片 5mg、10mg、15mg、20mg

14 替格瑞洛片 60mg、90mg

15 利格列汀片 5mg

16 利格列汀二甲双胍片 2.5mg/500mg、2.5mg/850mg、2.5mg/1000mg

17 磷酸西格列汀片 25mg、50mg、100mg

18 西格列汀二甲双胍片 50mg/850mg、50mg/1000mg

19 盐酸度洛西汀肠溶胶囊 20mg、30mg、60mg

20 他达拉非片 2.5mg、5mg、10mg、20mg

21 苯甲酸阿格列汀片 6.25mg、12.5mg、25mg

22 阿哌沙班片 2.5mg

鉴于广东东阳光药取得上述批件时间取决于监管机构的审批，存在不确定性，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

和控股股东已签署《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承诺：“在广东东阳光药取得相关国内药品批准文号

之日起1年内将其相关权益按照届时确定的公允价格及方式（包括但不限于将相关权益转让给东阳光药

或东阳光药下属企业且本人（本公司）或本人（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不属于该等下属企业的股东）解

决潜在的同业竞争；在前述情形规范前，广东东阳光药不在中国境内从事前述医药制剂产品的销售。 ”

为避免海外制剂业务同业竞争以及海外制剂通过中国的注册申请获得中国上市资格后的同业竞争

问题，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和控股股东已签署《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承诺：“截至本函出具之

日，东阳光药未从事任何海外制剂的销售；如果东阳光药未来在海外开展制剂销售业务，则本人（本公

司）承诺将按照届时确定的具体期限以及方式（包括但不限于将本人（本公司）控制的且满足中国境内

及香港两地上市要求的海外制剂注入东阳光药）解决由此产生的同业竞争。 ”

据此，控股股东控制的海外制剂业务板块与东阳光药的产品种类、市场划分及定位存在明显差异，且

张中能、郭梅兰夫妇及深圳东阳光实业承诺除东阳光药（含其下属企业）外，其控制的其他企业均不在中

国境内从事医药制剂产品的销售。因此控股股东控制的海外制剂业务板块与东阳光药不存在实质性的同

业竞争。

截至目前，东阳光药没有将药品销往海外的计划，控股股东控制的海外制剂业务板块与东阳光药不

存在实质性的同业竞争。

4、其他

东阳光药计划销售胰岛素医疗器械，为和胰岛素产品绑定销售的注射笔，该等注射笔不会单独销售，

也不会单独定价，并非独立的销售医疗器械业务，且截至目前并未开始销售。

公司实际控制人所控制的乳源东阳光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东阳光药零售连锁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公

司、广东东阳光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范围包括医疗器械的销售。截至目前，上述公司未销售胰岛

素医疗器械。

综上所述，截至目前，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与上市公司及东阳光药不存在实质性的同业

竞争。

三、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安排

1、东阳光药于香港上市时与公司实际控制人签订的避免同业竞争协议

东阳光药于2015年12月与实际控制人张中能、郭梅兰夫妇签订了《避免同业竞争协议》，张中能、郭

梅兰夫妇承诺不会，并促使其附属公司不会：

“在中国境内，单独或与他人，以任何形式直接或间接从事或参与，或协助或支持任何第三方从事或

参与任何与东阳光药及东阳光药附属公司的主营业务构成直接或间接竞争或可能构成直接或间接竞争

的业务，包括但不限于：

（1）以任何形式直接或间接投资于任何从事主营业务的第三方企业或其他组织，或以任何形式在该

等企业或组织中拥有任何直接或间接的权利或经济利益（包括但不限于从事竞争性业务有关的促销）；

（2）收购、投资、持有、开发、转让、出售或以其他方式买卖（不论直接或间接）上文（1）段所载事项

及/或与主营业务有关的其他投资事项的任何选择权、权利或权益；或

（3）收购、投资、持有、开发、转让、出售或以其他方式买卖（不论直接或间接）上文（1）至（2）段所

载事项中拥有权益的任何性质的公司、合营企业、法人团体或实体（不论已注册或未注销）的股份。 ”

2、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

为避免与本公司的业务存在任何实际或潜在的同业竞争，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深圳东阳光实业及公司

实际控制人张中能、郭梅兰夫妇出具了《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控股股东深圳东阳光实业的承诺

内容如下：

“本次交易前后，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与东阳光科（包括其下属公司，下同）之间不存在

任何实质性同业竞争的业务。

本公司如发现任何与东阳光科主营业务构成或可能构成直接或间接竞争的新业务机会，将尽最大努力

促使该业务机会按合理和公平的条款和条件首先提供给东阳光科。如果因本公司投资需要或东阳光科业务

发展需要，而导致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的业务与东阳光科的业务发生重合而可能构成同业竞争

时，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同意在届时确定的具体期限内解决由此产生的同业竞争问题。

鉴于本公司控制的香港联交所上市公司东阳光药（包括其下属公司，下同）在中国境内从事医药制

剂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本公司承诺除东阳光药外，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均不在中国境内

从事医药制剂产品的销售。

鉴于本公司控制的广东东阳光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东东阳光药” ）正在申请其境外上市的

医药制剂产品的国内药品批准文号， 本公司承诺在广东东阳光药取得相关国内药品批准文号之日起1年

内将其相关权益按照届时确定的公允价格及方式（包括但不限于将相关权益转让给东阳光药或东阳光药

下属企业且本公司或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不属于该等下属企业的股东）解决潜在的同业竞争；在前述

情形规范前，广东东阳光药不在中国境内从事前述医药制剂产品的销售。

鉴于本公司控制的除香港联交所上市公司东阳光药之外的其他企业从事原料药、海外制剂、药物研

发等与药业相关业务，为进一步明晰该等业务，本公司承诺：

（1）关于原料药业务

香港联交所上市公司东阳光药（含其下属企业）主营业务为中国境内医药制剂产品的生产及销售，

并非原料药的生产。自本函出具之日起，东阳光药生产的原料药除少量出售给广东东阳光药外，其余部分

均为自用；本公司承诺，如果东阳光药未来拟向除广东东阳光药以外的其他第三方开展原料药销售业务，

则将按照届时确定的具体期限以及方式（包括但不限于将本公司控制的且满足中国境内及香港上市要求

的原料药业务注入东阳光药）解决由此产生的同业竞争。

（2）关于药物研发业务

自本函出具之日起，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除东阳光药（含下属企业）之外的其他企业均将严格按

照本公司于2015年12月6日与东阳光药签署的 《战略合作协议》 以及其后续不时修订的相关补充协议

（如有）的约定执行药物研发事宜。

（3）关于海外制剂业务

截至本函出具之日，东阳光药未从事任何海外制剂的销售；如果东阳光药未来在海外开展制剂销售

业务，则本公司承诺将按照届时确定的具体期限以及方式（包括但不限于将本公司控制的且满足中国境

内及香港上市要求的海外制剂业务注入东阳光药）解决由此产生的同业竞争。

本承诺函自签署之日起对本公司具有法律约束力，本公司愿意对违反上述承诺给东阳光科造成的直

接、间接的经济损失、索赔责任及额外的费用支出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

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张中能、郭梅兰夫妇的承诺内容如下：

“本次交易前后，本人及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与东阳光科（包括其下属公司，下同）之间不存在任何

实质性同业竞争的业务。

本人如发现任何与东阳光科主营业务构成或可能构成直接或间接竞争的新业务机会，将尽最大努力

促使该业务机会按合理和公平的条款和条件首先提供给东阳光科。如果因本人投资需要或东阳光科业务

发展需要， 而导致本人及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的业务与东阳光科的业务发生重合而可能构成同业竞争

时，本人及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同意在届时确定的具体期限内解决由此产生的同业竞争问题。

鉴于本人实际控制的香港联交所上市公司东阳光药（包括其下属公司，下同）在中国境内从事医药

制剂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本人承诺除东阳光药外，本人及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均不在中国境内从事

医药制剂产品的销售。

鉴于本人实际控制的广东东阳光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东东阳光药” ）正在申请其境外上市

的医药制剂产品的国内药品批准文号， 本人承诺在广东东阳光药取得相关国内药品批准文号之日起1年

内将其相关权益按照届时确定的公允价格及方式（包括但不限于将相关权益转让给东阳光药或东阳光药

下属企业且本人或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不属于该等下属企业的股东）解决潜在的同业竞争；在前述情形

规范前，广东东阳光药不在中国境内从事前述医药制剂产品的销售。

鉴于本人实际控制的除香港联交所上市公司东阳光药之外的其他企业从事原料药、海外制剂、药物

研发等与药业相关业务，为进一步明晰该等业务，本人承诺：

（1）关于原料药业务

香港联交所上市公司东阳光药（含其下属企业）主营业务为中国境内医药制剂产品的生产及销售，

并非原料药的生产。自本函出具之日起，东阳光药生产的原料药除少量出售给广东东阳光药外，其余部分

均为自用；本人承诺，如果东阳光药未来拟向除广东东阳光药以外的其他第三方开展原料药销售业务，则

将按照届时确定的具体期限以及方式（包括但不限于将本人控制的且满足中国境内及香港上市要求的原

料药业务注入东阳光药）解决由此产生的同业竞争。

（2）关于药物研发业务

自本函出具之日起，本人及本人实际控制的除东阳光药（含下属企业）之外的其他企业均将严格按

照本人于2015年12月6日与东阳光药签署的《战略合作协议》以及其后续不时修订的相关补充协议（如

有）的约定执行药物研发事宜。

（3）关于海外制剂业务

截至本函出具之日，东阳光药未从事任何海外制剂的销售；如果东阳光药未来在海外开展制剂销售

业务，则本人承诺将按照届时确定的具体期限以及方式（包括但不限于将本人控制的且满足中国境内及

香港上市要求的海外制剂业务注入东阳光药）解决由此产生的同业竞争。

本承诺函自签署之日起对本人具有法律约束力， 本人愿意对违反上述承诺给东阳光科造成的直接、

间接的经济损失、索赔责任及额外的费用支出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

3、关于修订避免同业竞争承诺函

根据前述承诺函，广东东阳光药不在中国境内从事医药制剂产品的销售。

2018�年7�月10�日，广东东阳光药业与东阳光药分别签署了《产品上市许可持有人转移协议书》及

《产品上市许可持有人转移协议书之补充协议一》、《产品上市许可持有人转移协议书之补充协议二》，

广东东阳光药同意向东阳光药出售其所持有的6�个国外制剂品种的国内药品注册批件及销售权等权益。

截至目前，广东东阳光药向东阳光药协议转让的6�个品种中已有4�个获得国内药品注册批件，其中2�个

品种的上市许可持有人已更名至东阳光药的控股子公司名下，剩余2个品种的更名手续正在办理中。对于

剩余未获批的品种，广东东阳光药将在获批后尽快办理更名手续。

在国内，东阳光药销售广东东阳光药业转让的药品注册批件项下产品，除了需要完成将该产品的国

内药品注册批件转到东阳光药（或其下属控股子公司）名下外，还需东阳光药（或其下属控股子公司）取

得该等国内药品注册批件项下产品经药监局批准的包装并完成包装生产。 只有在上述条件满足后，东阳

光药才能销售广东东阳光药转过来的国内药品注册批件项下产品。由于办理国内药品注册批件变更和药

品包装审批、完成包装生产需要一定的时间，在此之前，东阳光药（或其下属控股子公司）无法立即以自

身名义销售该等国内药品注册批件项下产品。

鉴于上述已获批的国内药品注册批件项下产品的品种目前在国内暂无通过一致性评价的其他厂家

或通过一致性评价的厂家较少，为尽快抓住有利时机，提高公司业绩，实现相关产品较早占领市场，依法

维护上市公司及投资者的利益，上市公司拟尽快推动已获批品种的商业化进程。

2019年2月25日，上市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修

改承诺事项的议案》，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在广东东阳光药转让给东阳光药（或其下属控股子公

司，且本公司或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不属于该下属控股子公司的股东，下同）的国内药品注册批件经药

品监管部门批准变更至东阳光药（或其下属控股子公司）名下及东阳光药（或其下属控股子公司）取得

该等药品注册批件项下产品经药品监管部门批准的包装及具备生产相关产品的条件前（即“过渡期” ），

允许广东东阳光药在中国境内进行该等制剂产品的生产销售，但该等生产销售产生的收益（具体以经审

计确定的数值为准）均由东阳光药无偿享有。过渡期结束后，广东东阳光药仅接受东阳光药（或其下属控

股子公司）的委托从事该等制剂产品的生产，但不得再在中国境内进行该等制剂产品的销售。 若后续东

阳光药（或其下属控股子公司）继续收购广东东阳光药新增的中国境外上市的医药制剂产品的中国境内

药品注册批件及相关权益， 本公司/本人承诺继续按照前述方案在过渡期内允许广东东阳光在中国境内

从事该等制剂产品的生产销售，但该等生产销售产生的相关收益（具体以经审计确定的数值为准）均由

东阳光药（或其下属控股子公司）无偿享有。 过渡期结束后，广东东阳光药仅接受东阳光药（或其下属控

股子公司）的委托从事该等制剂产品的生产，但不得再在中国境内进行该等制剂产品的销售。 除前述修

订外，本人（本公司）《原承诺函》继续有效。 ”

上市公司已经发布《关于召开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将于2019年3月18日召开股东

大会审议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前述修改承诺事宜，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前，广东东阳光药业不

会在中国境内销售国内制剂产品。

综上：（1）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企业与东阳光药、东阳光科均不存在实质性同

业竞争；（2）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已出具《避免同业竞争承诺函》《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补充承诺

函》并已签署《避免同业竞争协议》，对未来如果涉及的同业竞争事宜已采取了具体可行的措施，将有助

于避免与上市公司之间的同业竞争。

特此公告。

广东东阳光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3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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